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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都獲得最高的尊重。 

（一六三）本院許委員淑華，針對我國擅長資訊通訊產業（ICT）的硬體

製造，而該產業的特色之一，就是需要許多產品標準，才能

達成同一世代產品間的水平相容性以及不同世代產品間的垂

直（向上或向下）相容性。我國是唯一還沒有以競爭法規制

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作法的法域。要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揮早年的實幹精神，儘速為標準必要專利找出合適的競爭

法規制標準，保持我國資訊通訊產業的競爭力。爰此，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我國擅長資訊通訊產業（ICT）的硬體製造，而該產業的特色之一，就是需要許多產品標準

，才能達成同一世代產品間的水平相容性以及不同世代產品間的垂直（向上或向下）相容

性。資訊通訊產業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涉及許多專利，以智慧型手機為例，可能就有高達 25

萬件專利。其中為標準所必要的專利，通稱為標準必要專利。標準必要專利無法被替代，

權利人若拒絕授權或收取過高權利金，市場的競爭與後續創新就會受到限制。 

二、在亞洲，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也屬於資訊通訊產業的大國，但都只是技術標準的追隨者

以及標準必要專利的被授權人。依據行動通信標準必要專利大廠高通公司的年報，高通

2013 年自大陸、韓國、台灣獲取的權利金占其總收入的比率分別高達 49%、20%及 11%。

另一家行動通信標準必要專利大廠 INTERDIGITAL 的年報也顯示，該公司 2014 年自韓國、

台灣及日本獲取的權利金分別占其總收入的 35%、28%及 13%。 

三、掌握標準必要專利的權利人與依賴該等標準必要專利被授權人間可能發生利益衝突，其中

道理是淺顯的，因為權利人希望按照對其方便、有利的方式收費，反之，被授權人則希望

按照對其方便、有利的方式付費。具體而言，前者喜好包裹授權、不允許挑肥檢瘦的個別

授權，而後者不乏偏好個別授權的作法，不願意為沒使用到或保護期間屆滿的專利付費。 

四、由於日、韓及大陸與我國的競爭法都有禁止獨占事業濫用市場獨占地位的規定，因此我們

共同面臨的問題是：競爭法應該如何規範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行為。鑑於法制與產業的近

似性，標準必要專利在東亞的規範應該有相當的共通性。 

五、最早對高通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作法適用其國內競爭法的是韓國，早在 2009 年其公平交易

委員會就認定高通有收取歧視性權利金、提供回扣以及就保護期間已屆期專利繼續收費等

反競爭行為，並處以高達 2,600 億韓元（大約 2 億 3 千萬美元）的罰鍰，本案上訴後被高等

法院維持，目前最高法院審理上訴中。同年，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也對高通進行調查，最

後命其停止標準必要專利的某些反競爭授權作法，高通上訴後，東京高等法院令公正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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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暫停執行此項命令並要求進行相關必要聽證，目前此項聽證還在進行中。 

六、中國大陸反壟斷法執法機關之一的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根據舉報在 2013 年 6 月對

INTERDIGITAL 啟動反壟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INTERDIGITAL 在與中國大陸企業的專

利授權談判中涉嫌進行歧視性定價，實施壟斷高價。2014 年 3 月 INTERDIGITAL 向發改委

提出消除涉嫌壟斷行為後果的具體措施，包括不將非標準必要專利與標準必要專利捆綁授

權。考慮到調查期間 INTERDIGITAL 積極配合調查、提出的整改承諾措施能夠消除涉嫌壟

斷行為的後果，發改委依據反壟斷法第 45 條規定，中止對 INTERDIGITAL 調查。 

七、發改委在 2013 年 11 月對高通濫用在 CDMA、WCDMA 和 LTE 無線通訊標準必要專利授權

市場及無線通訊終端基帶晶片市場的支配地位，實施壟斷行為進行調查，並在 2015 年 2 月

認定高通濫用在無線標準必要專利授權市場和基帶晶片市場的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反壟斷

法禁止的壟斷行為，因而裁罰 60.88 億人民幣罰鍰。高通不僅同意不提起救濟，還提出一整

套的改正具結。 

八、我國是唯一還沒有以競爭法規制標準必要專利授權作法的法域。據聞 2013 年左右，我國廠

商就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檢舉高通標準必要專利的授權作法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處。至今 3

年過去了，公平會迄未作成認定與處分，儼然成為東亞競爭法規制標準必要專利的缺席者

！其實，公平會是亞洲第一個管制資訊通訊產業事實上標準必要專利授權行為的機關，國

人如果不健忘，公平會早在 2001 年就認定飛利浦等在授權可錄式光碟片專利庫時就違法濫

用市場獨占地位。 

（一六四）本院許委員淑華，鑒於台灣半導體龍頭台積電公司，近來市

值突破 1,500 億美元，擠進全球市值排名第 46 位，已相當接

近英特爾、IBM 及思科等科技大廠，這是台灣企業史無前例

的成就，相當值得喝采。資訊產業是台灣經濟的命脈，有台

積電這種龍頭企業，對整個產業與經濟發展都有很大的帶動

作用。建請行政院應有完善的產業政策，解開創新創業的束

縛，讓更多資源得以投入。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半導體龍頭台積電公司，近來市值突破 1,500 億美元，擠進全球市值排名第 46 位，已

相當接近英特爾、IBM 及思科等科技大廠，這是台灣企業史無前例的成就，相當值得喝采

。台積電的成功，為政府研擬產業政策與企業深耕經營之道，都帶來諸多值得深思的課題

。台積電的成功有三大要素，一是有卓越的創辦人張忠謀，從成立之初就立下挑戰世界的

格局與決心；二是員工持續求新求變，不斷在技術上超前突破，才能持續精進並保持全球

領先地位；三是早年政府為半導體產業擘劃紮實的產業環境，建立相關的財稅與資本市場


